关于东至县敬慈小学助学贷款政策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国家及地方关于学生资助的相关政策，结合东至县敬慈小学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助学贷款政策。

第二条 本政策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，通过助学贷款的形式，减轻其家庭负担，保障其受教育权利，促进其全面发展。

第二章 贷款对象与条件

第三条 助学贷款的对象为东至县敬慈小学在校就读，家庭经济困难，且符合以下条件的学生：

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。

品学兼优，诚实守信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家庭经济困难，无法承担全部或部分学费、生活费等教育费用。

能够提供真实有效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。

第三章 贷款额度与用途

第四条 助学贷款的额度根据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程度、学费标准、生活费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，符合国家及地方关于助学贷款额度的标准。贷款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学生的学费、生活费等教育相关费用。

第五条 学校将根据国家及地方政策调整，适时调整助学贷款的额度，确保贷款金额能够满足学生实际需求，同时避免过度借贷。

第四章 贷款申请与审批

第六条 学生申请助学贷款需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
提交申请：学生向所在班级提交助学贷款申请书，并附上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、学费缴纳证明等相关资料。

班级初审：班级班主任（辅导员）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并签署初审意见。

学校复审：学校学生资助中心对班级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复审，结合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、学习成绩、综合素质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，确定贷款资格和贷款额度。

签订协议：经学校审批同意后，学生和学生的监护人需与学校及贷款发放机构签订助学贷款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
第七条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定期对助学贷款申请情况进行公示，接受师生监督，确保贷款审批过程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第五章 贷款发放与偿还

第八条 助学贷款由学校指定的贷款发放机构负责发放。贷款资金将直接划入学校指定账户，用于支付学生的学费等教育费用。对于生活费等其他教育相关费用，学校将根据学生实际需求，与贷款发放机构协商确定发放方式。

第九条 助学贷款的偿还按照贷款协议约定的方式和期限进行。学生毕业后，需按照协议约定开始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。学校将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还款指导和帮助，确保学生能够按时足额偿还贷款。

第十条 对于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偿还贷款的学生，学校将协助其与贷款发放机构协商制定还款计划，减轻其还款压力。

第六章 贷款管理与监督

第十一条 学校建立助学贷款使用情况的监督机制，对贷款资金的发放、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审计，确保贷款资金用于教育相关费用支出，防止挪用和滥用。

第十二条 学校将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还款意识，确保学生能够按时足额偿还贷款，维护个人信用记录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解释权归东至县敬慈小学所有。

第十四条 本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和补充。

东至县敬慈小学将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更加全面、有效的资助支持，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，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。同时，学校将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和还款指导，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信用意识，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